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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的有关文献和财政、税务等部门的权威性资料为依据，
比较全面、系统、概要地回顾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情况，并对其未来
发展趋势作了初步的展望。
其目的在于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税制发展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为中国税制以后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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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税制概况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
势的发展，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总体上来看，在这30年间，中国税制改革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从1949年新中国
成立到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是新中国税制建立和巩固的时期；二是
从1958年到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以前，历经“大跃进”、
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税制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上述两个阶段内，中国的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在
总结老解放区税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清理旧中国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的税收制度；二
是1958年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后
的形势的要求；三是1973年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简化税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一节 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从1949－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以后
改为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迅速而稳妥地实现了全
国税政和税制的统一，一套比较完整、统一的新中国的税收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一、全国税收制度的统一新中国的税收制度是在总结老解放区税制建设的经验和清理旧政府的税收制
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的。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已经相继建立了区域性的税
收制度。
新解放的城市，由于来不及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税制，为了避免税收工作的混乱和停顿，中共中央指
示各地，除了苛捐杂税和反动名目的税捐应当立即取消以外，可以暂时沿用旧税法征收，然后逐步进
行整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人民政权的建设、国防的建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以及国家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急需大量的财政资金，新解放区与老解放区税收制度不统一的状
况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平衡税收负担、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十分不
利。
因此，全国统一税政，尽快建立新中国的税收制度，便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税收工作中最重要、最紧
迫的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1949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上海市主持召开了有华东
、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等5个解放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
这次重要会议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统一财政、税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历史性文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纲领第四十条中规定了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即“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税
务会议，其中心议题是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工作。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税务会议，中共中央、政务院对于这次会议予以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
局常委——笔者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
一波在会上作了报告。
首届全国税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的政策精神，拟定
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草案）》和若干税法的草案，上报政务院审批。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政务院通令，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同意以《全
国税政实施要则》作为今后整理和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财政、税务
机关一致执行，以期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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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还规定：除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和货物税暂行条例经过审查修正公布以外，其他各项税收条例
在公布以前应当按照原来的税法征收，切勿因税法迟颁而影响税收收入。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作出了关于税种设置的规定，暂定以下14种税收为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货物
税，工商业税（包括坐商、行商、摊贩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
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筵席、娱乐、冷
食、旅店）和使用牌照税。
根据首届全国税务会议的决定，除了上述税种以外的其他税种，由省、市或者大行政区根据习惯拟订
办法，报经大行政区或者中央批准以后征收（当时主要有农业税、牧业税和契税等）。
此外，船舶吨税的征收办法由财政部和海关总署拟定。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关于税收立法的规定是：第一，凡有关全国性的税收条例法令，均由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统一制定颁布实施。
第二，凡有关全国性的各种税收条例的施行细则，均由中央税务机关统一制定，经财政部批准施行。
各大行政区税务管理局可以根据中央颁布的税法章则精神制定稽征办法，经大行政区财政部批准以后
施行。
第三，凡有关地方性税收的立法，属于县范围者，可以由县人民政府拟议报请省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
员会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其属于省（市）范围者，可以由省（市）人民政府拟议报请大行政区人民
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核转中共中央批准。
随政务院上述通令附发的还有《货物税暂行条例》和《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同年3月3日，政务院公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决定中规定：除了批准征收的地方税以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
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税则、税目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提交政务院决定施行；未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变
动。
为了保障政务院上述决定的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同日发布《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的通知》。
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公布修正以后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和新制定的《屠
宰税暂行条例》、《利息所得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货物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和《印花税暂行条例》，财政部于同年12月21日公
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和《货物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于1951年1月4日公布《印花税暂
行条例施行细则》。
1951年1月16日，政务院公布《特种消费行为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
同年8月8日，政务院公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同年6月，二届全国税务会议决定将房产税和地
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后来政务院限定其在城市征收，所以定名为城市房地产税——笔者注），即日
起施行。
同年9月13日，政务院公布《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因为使用牌照税的征税对象仅限于车辆和船
舶，所以将原税名改为车船使用牌照税——笔者注），即日起施行。
关于盐税，政务院没有发布专门的条例，其征税的基本依据是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盐务
工作的决定》。
该决定中规定了征收盐税的基本方针和方法，并规定了税额标准、减免税政策和管理制度。
1950年3月14日，财政部公布《关于实行统一盐税税额办法的决定》，决定即日起实行统一盐税税额办
法。
后来，根据经济、盐业生产发展和盐税管理的需要，国家曾经多次全面或者局部调整盐税的税额，并
逐步建立了一套盐税的管理制度。
但是，直到1984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草案）》以前，中国一直没有一套完整、
统一的盐税法规。
关于交易税，1950年召开的二届全国税务会议和1951年召开的三届全国税务会议曾经拟定过《交易税
暂行条例（草案）》，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发布，由各地根据全国税务会议的精神和当地的实际情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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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制定单行办法征收。
1951年5月召开的三届全国税务会议决定：交易税的征税品种要从严，全国开征的品种仅限于牲畜和粮
食两种。
各地认为有必要管理和征税的大宗产销货品，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者军政委员会在不影响城乡物
资交流的方针和便商利民的原则下，确定是否征收交易税，开征者需报财政部备案或者核准。
1953年修正税制以后，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其他征收交易税的土特
产品也陆续停止征税，剩下的牲畜交易税便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并规定猪、羊停止征税。
但是，直到1982年国务院发布《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以前，牲畜交易税一直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法
规，各地的征收工作也时征时停。
关于薪给报酬所得税和遗产税，根据1950年6月17日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二届全国税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调整税收问题的结论》，暂不开征（后来上述两种税始终没有开征——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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